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华南大道1号)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声明

本募集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３

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２０１５

年修订）》及其他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

本次债券的核准，并结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编制。

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主承销商承诺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因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除承销机构以外的专业

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应当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主承销商已对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主承销商承诺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因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与

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公司债

券未能按时兑付本息的，主承销商承诺负责组织、落实相应的还本付息安排。

受托管理人承诺严格按照相关监管机构及自律组织的规定、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文件的约定，履行相关职责。发行人的相关信

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债券持有人遭受损失的，或者公司债券出现违约情形或违约风险的，受托管理人

承诺及时通过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等方式征集债券持有人的意见，并以自己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主张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与发行人、增信机

构、承销机构及其他责任主体进行谈判，提起民事诉讼或申请仲裁，参与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等，有效维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受托管

理人承诺，因其拒不履行、迟延履行或者其他未按照相关规定、约定及受托管理人声明中载明的职责，给债券持有人造成损失的，将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募集说明书及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独立投资判断并自行承担相关风险。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的经营风险、偿债风险、诉讼风险以及公司债券的投资风险或收益等

作出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本期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认购或持有本期公司债券视作同意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其他有关发行人、债券持有人、

债券受托管理人等主体权利义务的相关约定。

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外， 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本募集说明书中列明的信息和对本募集说明书作任何说

明。投资者若对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

期债券时，应特别审慎地考虑本募集说明书第三节所述的各项风险因素。

重大事项提示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

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请投资者关注以下重大事项，并仔细阅读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

一、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４４

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５

］

３１７０

号文核准。发行人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其中首期规模

３０

亿元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发行。本期债券为第二期发行，债券简

称为

１６

华南

０２

，债券代码为

１１２３８７

，发行规模为

１４

亿元。本期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二、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发行前，发行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１

，

５６８

，

０８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７．７０％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６７．０５％

；发行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１

，

７７６

，

７４０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６９．０１％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６８．２１％

。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及

２０１５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８３

，

１６８

万

元、

２６４

，

１１３

万元、

２８２

，

４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５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２７６

，

５７６

万元，预计不少于本次债券一

年利息的

１．５

倍。

三、受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同时，债券属于利率敏感性投资品种，

本次债券期限较长，可能跨越一个以上的利率波动周期，市场利率的波动将可能使投资者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本次债券存

续期内，如果市场利率上升，可能造成投资者实际投资收益水平下降。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为开发、运营大型综合商贸物流和商品交易中心，并为商贸物流和商品交易商户及其客户提供包括仓储物流、会议

展览、办公设施等综合配套服务。受经济周期、区域发展状况、商品价格波动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发行人产品的市场需求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成长性及盈利能力，从而影响公司的偿债能力。

五、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次债券在深交所上市流通，本次债券不能在除深交所以外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由于具体上

市审批事宜需要在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并依赖于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或核准，发行人目前无法保证本次债券一定能够按照预期

在深交所交易流通，且具体上市进程在时间上存在不确定性。此外，证券交易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

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亦无法保证上市后本次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因此，本次债券的投资者在购买本

次债券后可能面临由于不及时上市流通而无法立即出售本次债券， 或者由于债券上市流通后交易不活跃甚至出现无法持续成交的情况，不

能以某一价格足额出售其希望的本次债券所带来流动性风险。

六、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分别

６２．５８％

、

６８．０３％

、

６７．７０％

和

７２．８９％

。发行人资产负债率较高，整体呈上升趋势，主要原因

系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张，公司资金需求量不断加大所致。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增加了公司的偿债风险。

七、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１０

，

１７５

万元、

４３０

，

８８１

万元、

－１９０

，

３９３

万元和

－２５９

，

４８７

万元，

波动较大，且最近一年及一期为负值。作为本次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主要来源，如果发行人不能在持续经营期内有效改善公司的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状况，则对本次债券的偿还产生不利影响。

八、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受限资产账面价值

１

，

５５４

，

８１１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３２．０３％

，主要为银行贷款抵押资产。发行人声誉和

信用记录良好，与多家商业银行有良好的合作关系，银行借款本息偿付正常，但受限资产较大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资产变现能力。如果因流动

性不足或某一时点银行贷款集中到期等原因导致发行人不能按时、足额偿还银行借款，有可能导致受限资产被银行冻结甚至处置，对发行人

声誉及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九、报告期内，发行人净利润分别为

２６４

，

５５２

万元、

３３７

，

１１５

万元、

３０２

，

４０８

万元和

４５

，

８４７

万元，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分别为

７４

，

６４９

万元、

１３４

，

１５０

万元、

１０９

，

９０１

万元。 发行人非经常性损益主要由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所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公司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金额分别为

２５２

，

６８５

万元、

２６８

，

９１８

万元、

２５１

，

２２４

万元。发行人非经常性损益尤其是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对于公司盈利能力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如未来市场波动造成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负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导

致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减少，这将降低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对公司的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十、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非经营性占款账面净额为

２３５

，

３４５

万元，占其他应收款净额的

８９．９０％

，占净资产的

１５．７１％

，占总资产的

４．２６％

。发行人非经营性占款比率较高，主要是由于发行人关联方往来款数额较大。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关联方往来款金额为

１９８

，

８２４

万元。如关联方不能及时还款，这将对公司运营能力和偿债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十一、经东方金诚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该评级反映了发行人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

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华南城控股为本次债券提供了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华南城控股资信状况较好，具

有较强的代偿能力，担保人的担保对本次债券信用状况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对本次债券起到提升信用的作用。但评级机构对发行人和本次

债券的评级是一个动态评估过程，如果发生任何影响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级别或债券信用级别的事项，导致评级机构调低发行人主体长期

信用级别或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级别，本次债券的市场价格将可能随之发生波动，从而对持有本次债券的投资者造成损失。根据主管部门有关

规定及东方金诚踪评级业务管理制度，东方金诚将在债券存续内在发行人年度报告公布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根据有关

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东方金诚将及时在网站公布跟踪评级结果与跟踪评级报告。

十二、本次债券由华南城控股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属于内保外贷和外保内贷以外的其他形式跨境担保。根据国家

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的通知（汇发［

２０１４

］

２９

号），境内机构办理其他形式跨境担保，可自行办理担保履约。另据《跨境

担保外汇管理操作指引》，除另有明确规定外，境内担保人或境内债权人申请汇出或收取担保履约款时，可直接向境内银行提出申请；银行在

审核担保履约真实性、合规性并留存必要材料后，担保人或债权人可以办理相关购汇、结汇和跨境收支。本次债券在担保事项履约时，相关各

方需要按照届时有效的相关外汇管理规定，办理相关购汇、结汇和跨境收支审批或登记备案手续。如本次债券在担保事项履约时，相关各方

未能及时办理相关购汇、结汇和跨境收支审批或登记备案手续，将会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十四、本次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合格投资者，公众投资者不

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次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十五、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登记

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十六、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未披露事项。

释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意义：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 指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本次债券 指

发行人拟公开发行的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债券的发行

本期债券 指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华南城控股 指 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南宁华南城公司 指 南宁华南城有限公司

南昌华南城公司 指 南昌华南城有限公司

西安华南城公司 指 西安华南城有限公司

郑州华南城公司 指 郑州华南城有限公司

哈尔滨华南城公司 指 哈尔滨华南城有限公司

重庆华南城公司 指 重庆华南城有限公司

合肥华南城公司 指 合肥华南城有限公司

深圳好百年 指 发行人二级子公司，全称为深圳市好百年家居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宝力通公司 指 发行人三级子公司，全称为哈尔滨宝力通市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华南城 指 发行人在深圳投资建设的华南城项目

南宁华南城 指 发行人子公司南宁华南城有限公司在南宁投资建设的华南城项目

南昌华南城 指 发行人子公司南昌华南城有限公司在南昌投资建设的华南城项目

西安华南城 指 发行人二级子公司西安华南城有限公司在西安投资建设的华南城项目

郑州华南城 指 发行人二级子公司郑州华南城有限公司在郑州投资建设的华南城项目

哈尔滨华南城 指 发行人二级子公司哈尔滨华南城有限公司在哈尔滨投资建设的华南城项目

重庆华南城 指 华南城控股之子公司重庆华南城有限公司在重庆投资建设的华南城项目

合肥华南城 指 华南城控股之子公司合肥华南城有限公司在合肥投资建设的华南城项目

募集说明书 指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指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

议》

《信用评级报告》 指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法律意见书》

《主承销商核查意见》 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的核查意见》

主承销商、受托管理人、东兴证券 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余额包销 指

承销团成员按照承销团协议所规定的承销义务销售本次债券，并承担相应的发

行风险，即在规定的发行期限内将各自未售出的本次债券全部自行购入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

资信评级机构、东方金诚 指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账户及偿债账户开户银行 指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募集资金账户 指 发行人设立的用于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的银行账户

偿债账户 指 发行人设立的用于本次债券偿债资金的接收、储存及划转的银行账户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债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外资企业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公司章程》 指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章程

近三年及一期、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及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

法定节假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财年 指 华南城控股会计期间，当年的

４

月

１

日至次年的

３

月

３１

日

工作日 指 北京市的商业银行对公营业日（不包括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本募集说明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如存在尾数上的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并非计算错误。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ｉｔｙ

（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港币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华南大道

１

号

法定代表人：郑妙芳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一）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准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形成了《发行

２０１５

年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决议》。

（二）中国证监会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３１７０

文件核准，本公司获准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４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分期发行，公司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债券的发行时间、发行规模及其他发行条款。本次债券首期发行

已于自核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完成，首期发行规模为

３０

亿元；本期（第二期）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１４

亿元。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１

、债券名称：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

１６

华南

０２

”，债券代码

为“

１１２３８７

”）。

２

、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

４４

亿元人民币。本次债券分期发行，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１４

亿元。

３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４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３

年。

５

、债券利率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通过薄记建档方式确定，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６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

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７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８

、利息登记日：本次债券利息登记日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持有人，均有权

就本次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９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

１０

、发行期限：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

１１

、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

日止。

１２

、起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

１３

、付息日：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５

月

３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１４

、兑付日：兑付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１５

、本息兑付方式：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次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

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１６

、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面向《管理办法》规定的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

禁止购买者除外）公开发行。

１７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由本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

售。

１８

、担保方式：本次债券由华南城控股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１９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经东方金诚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２０

、承销方式：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２１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调整债务结构和补充营运资金。

２２

、募集资金账户账号：

７５８８６５８６２８９７

，户名：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深圳龙华支行。

２３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

、质押式回购：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

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２５

、拟上市地：深交所。

２６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应缴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三、本期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

（一）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

发行期限：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

网下认购期限：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

（二）本期债券上市安排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本公司将尽快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办理有关上市手续，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华南大道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郑妙芳

联系人： 李德番、王玲

电话：

０７５５－６１２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６１２６６６０６

联系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华南大道

１

号

（二）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１２

层、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魏庆华

项目主办人： 刘健辉、郭玉玮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５１８８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５６５７１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１９

楼

（三）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１２

号新华保险大厦

６

层

负责人： 徐晓飞

签字律师： 刘问、陆晓光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７５７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５０２

联系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深圳特区报业大厦

２７Ｃ

（四）会计师事务所：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杭州市江干区新业路

８

号华联时代大厦

Ａ

幢

６０１

室

执行合伙人： 余强

签字会计师： 黎超波、申红霞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４１６９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１１８１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０２

号财富广场

Ａ

座

５

楼

（五）担保人：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办事处：

Ｒｏｏｍ ２２０５

，

Ｓｕｎ Ｌｉｆｅ Ｔｏｗｅｒ

，

Ｔｈｅ Ｇａｔｅｗａｙ

，

１５ Ｃａｎｔｏｎ Ｒｏａｄ

，

Ｔｓｉｍｓｈａｔｓｕｉ

，

Ｋｏｗｌｏｏｎ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联席主席兼

执行董事：

郑松兴

联系人： 谢文瑜

电话： （

８５２

）

３１８８３１１８

传真： （

８５２

）

３１８８１３２３

联系地址：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１５

号港威大厦永明金融大楼

２２

楼

２２０５－０７

室

（六）资信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８３

号

７０１

室（德胜园区）

法定代表人： 罗光

评级人员： 程春曙、李晓光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２９９７５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６０９８８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８３

号德胜国际中心

Ｂ

座

７

层

（七）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１２

层、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魏庆华

项目负责人： 刘健辉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５６４６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５６５７１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１９

楼

（八）募集资金账户及偿债账户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人民北路

４４２

号

负责人： 黄以诚

联系人： 黄以诚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３３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７７０２９３１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人民北路

４４２

号

（九）公司债券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 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建军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２７５

（十）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 戴文华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五、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次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次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下同）被视为作出以下承诺：

（一）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次债券项下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次债券的发行人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投资者同意

并接受该等变更；

（三）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次债券在深圳交易所上市交易，并由主承销商协助办理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

排。

六、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发行人与本次债券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

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第二节 发行人及本次债券的资信状况

一、资信评级机构及其对本次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本公司聘请东方金诚对本次债券的资信情况进行了评级。根据东方金诚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东方金诚债评字［

２０１５

］

１７０

号），公司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二、信用评级报告的主要事项

（一）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所代表的涵义

东方金诚评定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该级别反映了本次债券具备很强的偿还保障，到期不能偿还的风险很低。

（二）有无担保的情况下评级结论的差异

东方金诚基于对本公司自身运营实力和偿债能力的综合评估，评定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华南城控股为本次

债券提供了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东方金诚基于对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和本次债券偿付保障措施及担保人的综合评估，评

定本次债券信用级别为

ＡＡ＋

。本公司主体信用级别是本公司依靠自身的财务实力偿还全部债务的能力，是对本公司长期信用级别的评估，可

以等同于本次债券无担保情况下的信用级别。

因此，本次债券在无担保的情况下信用等级为

ＡＡ

，在由华南城控股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三）评级报告的内容摘要

１

、优势

（

１

）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降低物流成本的内在需求，加上政策的支持，将为大型商贸物流园区和交易中心的发展提供较好的发展机

遇；

（

２

）公司主要从事大型商贸物流园区以及商品交易中心的开发与经营业务，开发区域分布于深圳、南宁、南昌、西安、哈尔滨和郑州六个大

型城市，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品牌优势；

（

３

）“租售结合、出租为主”的分期滚动开发模式有利于保障公司商贸物流园区项目持续开发的资金需求，并获取长期稳定的收益；

（

４

）公司各个华南城项目内可售面积和土地储备较多，且土地获得成本较低；

（

５

）本次债券由控股股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股东实力较强，其提供的保证担保能提升本次债券的安全性。

２

、关注

（

１

）商贸物流园区和交易中心的开发和经营面临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商品交易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等不利因素，来自网络零售市场竞争压

力也逐步加大；

（

２

）

２０１４

年以来，由于营业成本上升幅度较大，公司毛利率略有下降，总体盈利能力有所下降；

（

３

）公司在建和拟建的物流园区开发项目投资较大，面临一定的筹资压力；

（

４

）公司近年来长期借款大幅增加，债务负担有所加大。

（四）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根据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和东方金诚的评级业务管理制度，在本次债券的存续期内，东方金诚将在发行人年度报告公布后的两个月内进

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发行人应按东方金诚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有关资料。如发生任何可能对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行人

应及时通知东方金诚并提供有关资料。东方金诚将核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确认调整或不调整本次债

券信用等级。

如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资料及相关情况，东方金诚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并调整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必要时，可撤销

本次债券信用等级，直至发行人提供相关资料。

东方金诚的跟踪评级报告及评级结果将通过东方金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ｆ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ｏｍ

）、深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监管部门指定的

其他媒体上予以公告，并根据监管要求向相关部门报送。

三、公司的资信情况

（一）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本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并获得较高的授信额度，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合并口

径授信总额为

１

，

７４１

，

７２８

万元，未使用的授信额度为

４８９

，

９８６

万元。

（二）近三年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是否有严重违约现象

近三年，本公司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均遵守合同约定，未发生严重违约情形。

（三）近三年发行的债券、其他债务融资工具以及偿还情况

近三年本公司发行的债券、其他债务融资工具如下表所示：

表

２－１

近三年发行的债券、其他债务融资工具情况

起息日期 融资工具 发行规模 期限 债券评级 主体评级 票面利率或成本 担保人

２０１４．５．９

中期票据

１０

亿元

５

年

ＡＡ ＡＡ ７．５０％

无

２０１４．９．１２

中期票据

１０

亿元

５

年

ＡＡ ＡＡ ８．４０％

无

２０１４．１０．１７

短期融资券

２２

亿元

１

年

Ａ－１ ＡＡ ５．４０％

无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融资租赁

４．２５

亿元

３

年

－ － Ｌｉｂｏｒ＋３％

无

２０１５．４．１３

企业债

１５

亿元

６

（

３＋３

）年

ＡＡ＋ ＡＡ ７．００％

华南城控股

２０１５．０５．２６

融资租赁

３．６４

亿元

３

年

－ － Ｌｉｂｏｒ＋２．１％

无

２０１５．７．１３

中期票据

２０

亿元

３

年

ＡＡ ＡＡ ７．００％

无

２０１５．９．９

短期融资券

２１

亿元

１

年

Ａ－１ ＡＡ ４．３０％

无

２０１６．１．１４

公司债券

３０

亿元

３

年

ＡＡ＋ ＡＡ ５．９８％

华南城控股

注：

Ｌｉｂｏｒ

指伦敦

３

个月同业拆借利率

发行人近三年因发行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企业债而进行的资信评级，主体评级结果为

ＡＡ

，与本次债券发行主体评级评级结果一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发行人支付了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利息款

７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发行人支付了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利息

款

８

，

４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发行人支付了

２０１４

年发行的短期融资券本金

２２

亿元，利息款

１１

，

８８０

万元；公司两笔融资租赁借款所涉租金本

金及利息均按期支付；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发行人支付了

２０１５

年度企业债券利息款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除前述情况之外，公司所发债券及其他债务融资

工具尚不涉及其它还本付息事项，不存在延迟支付利息或本金的情况。

（四）本期债券发行后的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其占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比例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发行人已发行企业债券

１５

亿元，公司债券

３０

亿元。如公司本期债券发行完毕后，公司累计债券余额为

５９

亿

元，占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公司合并报表所有者权益（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比例为

３９．３９％

，未超过发行人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４０％

。

（五）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偿债指标

表

２－２

主要偿债指标（合并报表口径）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

末

２０１４

年度

／

末

２０１３

年度

／

末

２０１２

年度

／

末

流动比率

１．１２ １．０４ １．１０ １．１９

速动比率

０．４４ ０．３４ ０．５０ ０．３７

资产负债率（

％

）

７２．８９ ６７．７０ ６８．０３ ６２．５８

利息保障倍数

－ ４１．６５ ４６．８１ ５０．４５

贷款偿还率（

％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利息偿付率（

％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１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２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３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４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利息支出额）

÷

利息支出额；

５

、贷款偿还率

＝

实际贷款偿还额

／

应偿还贷款额；

６

、利息偿付率

＝

实际支付利息

／

应付利息。

第三节 担保

华南城控股为本次公司债券本息兑付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本次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关于担保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募集说明书。

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ｉｔｙ

（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郑妙芳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注册资本：港币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实缴资本：港币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华南大道

１

号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１１１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王玲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６１２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６１２６６６０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所属行业：按照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１

）和《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３１

号）的行业划分标准，发行人属于

Ｌ７２

商务服务业。

经营范围：工业原料市场、其它商品市场及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出租、出售、管理；咨询服务；物业管理；仓储配送；餐饮服务（具体项目

由分公司经营）；展览、展示、会议；建立和经营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内的电子商务系统（以上项目须经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批准方可经营）；货

物、技术进出口（不含进口分销）；经营保税区仓库和出口监管仓库。

工商登记号：

４４０３０１５０３２６２７７２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４３２４７０８－Ｘ

二、发行人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共计

５１

家，具体情况如下：

表

４－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情况表

单位：万元

／

人民币

序号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级别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

％

）

表决权比例（

％

）

１

华南城集团有限公司 一级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深圳华昌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二级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深圳华利嘉电子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二级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郑州华南城有限公司 二级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郑州振中房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三级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郑州银湖置业有限公司 三级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郑州宝力通市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三级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

郑州兴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级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

郑州普菲特商业地产有限公司 三级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哈尔滨华南城有限公司 二级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哈尔滨宝力通市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三级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西安华南城有限公司 二级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

西安泰盛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三级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

合肥华南城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二级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

深圳华诺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级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

南昌华南城有限公司 一级

１１０

，

０００ ４１．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７

深圳华南城商贸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一级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

深圳市华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二级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

深圳第一亚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一级

５

，

０００ ９７．５０ ９７．５０

２０

深圳市华南城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一级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

深圳市华南城广告有限公司 一级

１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

深圳跨国电子采购中心有限公司 一级

２

，

０００ ９５．００ ９５．００

２３

河源华南城商贸有限公司 一级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

华丽城酒店（深圳）有限公司 一级

４

，

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６５．００

２５

南宁华南城有限公司 一级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６

南宁华乐园娱乐投资有限公司 二级

１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７

南宁嘉泰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二级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８

西安嘉泰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三级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９

深圳市好百年家居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二级

４８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０

深圳市德高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三级

３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１

中山市好百年家居有限公司 三级

１００ ５２．５０ ５２．５０

３２

杭州美庭品位家居销售有限公司 三级

３

，

２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３

深圳市好百年办公家居有限公司 三级

３００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３４

深圳市美庭商贸有限公司 三级

３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５

深圳市好百年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三级

１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６

深圳市好百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级

１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７

深圳市好百年商贸有限公司 三级

３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８

珠海市好百年家居有限公司 三级

１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９

福州好百年家居有限公司 三级

１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４０

重庆好百年家居有限公司 三级

１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４１

上海好百年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三级

１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４２

北京市好百年家居商场有限公司 三级

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４３

长沙好百年家居有限公司 三级

２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４４

广西好百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级

１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４５

郑州好百年家居销售有限公司 三级

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４６

西安好百年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三级

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下转B14版)

主承销商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12、15层)

签署日期:2016年4月27日

债券简称:16�华南02� � � �债券代码:112387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华南大道1号)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公告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事项提示

1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

(

深圳

)

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44

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

(

深圳

)

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3170

号

)

核准。发行人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

行的方式

,

其中首期规模

30

亿元已于

2016

年

1

月发行。

2

、本期债券为第二期发行

,

债券简称为

16

华南

02,

债券代码为

112387,

发行规模为

14

亿元

,

每张面值为

100

元

,

发行数量为

1,400

万张

,

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100

元

/

张。

3

、根据《公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

本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

公众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期债券上市后将被

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

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

,

公众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4

、经东方金诚综合评定

,

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本次债券发行前

,

发行人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经审

计的净资产为

1,568,083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67.70%,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7.05%;

发行人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776,

740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69.01%,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8.21%

。发行人

2013

年度、

2014

年度及

2015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分别为

283,168

万元、

264,113

万元、

282,446

万元

(2015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276,576

万元

,

预计不少于

本次债券一年利息的

1.5

倍。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5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公司将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本期债券符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

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交易的上市条件。但本期债券上市前

,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可能出现重大变化

,

公

司无法保证本期债券双边挂牌的上市申请能够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若届时本期债券无法进行双边挂牌上市

,

投资者有权选择将本期债

券回售予本公司。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等情况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

由债券投资者自行承担

,

本期债券不能在除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外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

6

、期限

: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3

年。

7

、本次债券由华南城控股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属于内保外贷和外保内贷以外的其他形式跨境担保。根据国家外汇

管理局关于发布《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的通知

(

汇发

[2014]29

号

),

境内机构办理其他形式跨境担保

,

可自行办理担保履约。另据《跨境担保外

汇管理操作指引》

,

除另有明确规定外

,

境内担保人或境内债权人申请汇出或收取担保履约款时

,

可直接向境内银行提出申请

;

银行在审核担保

履约真实性、合规性并留存必要材料后

,

担保人或债权人可以办理相关购汇、结汇和跨境收支。本次债券在担保事项履约时

,

相关各方需要按

照届时有效的相关外汇管理规定

,

办理相关购汇、结汇和跨境收支审批或登记备案手续。如本次债券在担保事项履约时

,

相关各方未能及时办

理相关购汇、结汇和跨境收支审批或登记备案手续

,

将会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8

、经东方金诚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该评级反映了发行人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

,

受不利经

济环境的影响不大

,

违约风险很低。华南城控股为本次债券提供了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华南城控股资信状况较好

,

具有较强

的代偿能力

,

担保人的担保对本次债券信用状况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

对本次债券起到提升信用的作用。但评级机构对发行人和本次债券的

评级是一个动态评估过程

,

如果发生任何影响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级别或债券信用级别的事项

,

导致评级机构调低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级别

或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级别

,

本次债券的市场价格将可能随之发生波动

,

从而对持有本次债券的投资者造成损失。根据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及东

方金诚踪评级业务管理制度

,

东方金诚将在债券存续内在发行人年度报告公布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

,

并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

定期跟踪评级。东方金诚将及时在网站公布跟踪评级结果与跟踪评级报告。

9

、本期债券的询价区间为

5.5%-6.9%,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

(T-1

日

)

向网下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

并根据利率询价情况确

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2016

年

5

月

3

日

(T

日

)

在《证券时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上公告本期

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

敬请投资者关注。

10

、本期债券面向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的合格

A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

(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发行

,

发行采取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

,

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情况进行配售

,

具体配售原则请详见本公告之“三、网

下发行”之“

(

六

)

配售”。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11

、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的合格

A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合格投资者通过向主

承销商

(

簿记管理人

)

提交《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的方式参与网下询价申购。合格投资者网下最低申购数量为

10,000

手

(1,000

万元

),

超过

10,000

手的必须是

1,000

手

(100

万元

)

的整数倍。簿记管理人另有规定的除外。

12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账户进行认购

,

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代违规融资认购。投资者认购本期债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投资者应遵循独立、客观、诚信的原则进行合理报价

,

不得协商报价

或者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或利率

,

获得配售后应严格履行缴款义务。

13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认购价格和认购资金缴纳等具体规

定。

14

、质押式回购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

按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16

、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

,

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情况

,

请仔细阅读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

(

深圳

)

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第二期

)

募集说明书》

,

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2016

年

4

月

28

日

(T-2

日

)

的《证券时报》上。与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

投资者亦可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查询。

17

、有关本期债券发行的其他事宜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证券时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上及时公告

,

敬请

投资者关注。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发行人 指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指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本次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公开发行

主承销商

／

簿记建档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东兴证券 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指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配售缴款通知书》 指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配售缴款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华南城控股 指 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登记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东方金诚 指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管理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簿记建档 指

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协商确定利率区间后，向市场公布发行方式的发行文件，由簿记管理人记

录网下合格投资者认购公司债券利率及数量意愿，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按约定的定价

和配售方式确定最终发行利率并进行配售的行为。

双边挂牌 指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交易

合格投资者 指

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且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和个人投

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合规申购 指

合格投资者通过《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进行的申购符合：在规定的簿记建档时间内

发电子邮件至簿记管理人指定的电子邮件地址；该申购中的申购利率位于规定的簿记建档

利率区间内；该申购的内容和格式符合相关要求。

有效申购 指 指在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仍有申购金额的合规申购

有效申购金额 指 每一有效订单中在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申购总金额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

(

深圳

)

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第二期

)(

债券简称“

16

华南

02

”

,

债券代码为

“

112387

”

)

。

2

、发行规模

: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4

亿元。

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

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

,

按面值平价发行。

4

、债券期限

:3

年。

5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

,

债券票面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

,

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

在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6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债券持有

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7

、还本付息方式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

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

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债券登记结算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8

、利息登记日

:

本期债券利息登记日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

,

均有权

就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9

、发行首日

:2016

年

5

月

3

日。

10

、发行期限

:2016

年

5

月

3

日至

2016

年

5

月

4

日。

11

、计息期限

:

自

2016

年

5

月

3

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2

日止。

12

、起息日

:2016

年

5

月

3

日。

13

、付息日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5

月

3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

。

14

、兑付日

:

兑付日为

2019

年

5

月

3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

。

15

、本息兑付方式

:

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

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6

、发行方式

: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

,

网下申购由本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具体安排将按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

17

、发行对象

:

本期债券面向《管理办法》规定的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

(

法律、法规

禁止购买者除外

)

公开发行。

18

、配售规则

:

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

机构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

金额。配售依照以下原则

:

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

,

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认购金额进行累计

,

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

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

;

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

(

含发行利率

)

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

售

;

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

,

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配售

,

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在参与簿记建档的有效申购均已配售情况下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可向未参与簿记建档的合格投资者的网下认购进行配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有权决定本期债券的最终配售结果。

19

、担保方式

:

本期债券由华南城控股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

、承销方式

: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

,

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21

、募集资金用途

: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调整债务结构和补充营运资金。

22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

、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

、质押式回购

: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债

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25

、上市安排

:

本期债券拟上市地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

符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交易的上市条件。本

次发行结束后

,

公司将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26

、税务提示

: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

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27

、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和评级报告

Ｔ－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

网下询价（簿记）

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下认购起始日

Ｔ＋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

网下认购截止日

网下机构投资者于当日

１５

：

００

之前将认购款划至主承销商专用收款账户

Ｔ＋２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向发行人划款、发行结束

注

:

上述日期均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合格投资者利率询价

(

一

)

合格投资者

本次发行利率询价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

A

股证券账户且符合《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合

格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

二

)

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5.50%-6.90%,

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向合格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在上述预设范围内协商确

定。

(

三

)

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利率询价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9

日

(T-1

日

),

参与询价的投资者必须在

2016

年

4

月

29

日

(T-1

日

)09:00-15:00

之间将《网下利率询价及

认购申请表》

(

见附件

)

发电子邮件至簿记管理人处。

(

四

)

询价办法

1

、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拟参与询价和认购的合格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并按要求正确填写。填写《网下利率

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应注意

:

(1)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区间范围内填写询价利率

;

(2)

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

0.01%;

(3)

填写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

(4)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认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1,000

万元

(

含

1,000

万元

),

并为

100

万元

(1,000

手

,10,000

张

)

的整数倍

;

(5)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申购人新增的投资需求

,

非累计。

2

、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合格投资者应在

2016

年

4

月

29

日

(T-1

日

)9:00-15:00

之间将加盖单位公章后的以下文件发电子邮件至簿记管理人处

:

(1)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2)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副本

)

复印件

;

(3)

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

(4)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簿记管理人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申购电子邮件地址

:182112176@qq.com

咨询电话

:

杨景春

13925241907

、宫婷婷

18688722993

、陈惠

18027668372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一旦发电子邮件至簿记管理人处

,

即构成投资者发出的、对投资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3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询价的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

并将于

2016

年

5

月

3

日

(T

日

)

在《证券时报》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债

券。

三、发行

(

一

)

发行对象

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

A

股证券账户且符合《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合格投

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

二

)

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4

亿元。

参与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每家合格投资者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10,000

手

(1,000

万元

),

超过

1,000

手的必须是

1,000

手

(100

万元

)

的整数倍

,

每一

合格投资者在《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中填入的最大申购金额不得超过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

(

三

)

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张。

(

四

)

发行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2

个交易日

,

即

2016

年

5

月

3

日

(T

日

)

至

2016

年

5

月

4

日

(T+1

日

)

。

(

五

)

认购办法

1

、凡参与本期债券认购的合格投资者

,

认购时必须持有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的

A

股证券账户。尚未开户的合格投资者

,

必须在

2016

年

4

月

29

日

(T-1

日

)

前开立证券账户。

2

、欲参与认购的合格投资者在发行期间自行联系主承销商

,

主承销商根据合格投资者的认购意向

,

与合格投资者协商确定认购数量。主

承销商向合格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或与其签订《网下认购协议》。

各合格投资者应在

2016

年

4

月

29

日

(T-1

日

)9:00-15:00

之间将以下资料发电子邮件至簿记管理人处

:

(1)

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2)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副本

)

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

加盖单位公章

);

(3)

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

加盖单位公章

);

(4)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5)

簿记管理人要求的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

六

)

配售

主承销商根据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

合格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

:

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

,

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到高对申购金额进行累计

,

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

(

含发行利率

)

的投资者原则上按照价格优先的

原则配售

;

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有权根据时间、长期合作等因素配售。经发行人、主承销商及配售对象协商

,

可对根据上述

配售原则确定的配售结果进行调整。

(

七

)

缴款

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

,

认购款须在

2016

年

5

月

4

日

(T+1

日

)15:00

前足额划至簿记管理人指定的收款账户。划款时

请注明合格投资者全称和“

16

华南

02

认购资金”字样

,

同时向簿记管理人发送划款凭证。

收款单位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

中国银行北京金融中心支行

账号

:322056023692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104100005073

联系人

:

杨景春、宫婷婷、陈惠

联系电话

:

杨景春

13925241907

、宫婷婷

18688722993

、陈惠

18027668372

(

八

)

违约申购的处理

未能在

2016

年

5

月

4

日

(T+1

日

)15:00

前缴足认购款的合格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申购

,

簿记管理人有权取消其认购。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

投资者申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

,

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四、风险提示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期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

,

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

(

深圳

)

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第二期

)

募集说明书》。

五、认购费用

本期债券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六、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

一

)

发行人

: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

(

深圳

)

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华南大道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郑妙芳

联系人： 李德番、王玲

电话：

０７５５－６１２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６１２６６６０６

联系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华南大道

１

号

(

二

)

主承销商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１２

层、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魏庆华

项目主办人： 刘健辉、郭玉玮

电话：

１８６７５５３０７９６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１１

楼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7日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本表一经申购人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或授权经办人）签字及加盖公章后传真至簿记管理人

后，即构成申购人发出的、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不可撤销的要约。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簿记管理人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办公地址

证券账户名称（深圳） 证券账户号码（深圳）

托管单元代码 证券账户注册号

／

批文号

申购信息

３

年，簿记建档利率区间

５．５０％－６．９０％

，申购上限为

１４

亿元

序号 申购利率（

％

） 申购金额（万元）

１

２

３

４

５

合计

重要提示

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及盖章后，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０９

：

００－１５

：

００

之间连同：

１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２

、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３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簿记管理人处，电子邮件地址：

１８２１１２１７６＠ｑｑ．ｃｏｍ

，现场电话：杨景春

１３９２５２４１９０７

、宫婷婷

１８６８８７２２９９３

、陈惠

１８０２７６６８３７２

。

申购人在此承诺：

１

、申购人以上填写的内容真实、完整、准确、有效，申购人应遵循独立、客观、诚信的原则进行合理报价，不得协商报价或者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或利

率，获得配售后应严格履行缴款义务；

２

、申购人申购资格、本次申购行为以及申购款来源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自身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要

求，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并在申购本期债券后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

３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申购人新增的投资需求，非累计；

４

、申购人在此承诺接受发行人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与主承销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制定的申购规则；申购人同意主承销商按照认

购申请表的申购金额最终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主承销商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果和相关安排；

５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或《认购协议》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项足额划至簿记管理人指

定的划款账户。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簿记管理人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获配的全部债券，同时，本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

向簿记管理人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簿记管理人由此遭受的损失；

６

、申购人声明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的资格条件，申购人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系在审阅发行人的募集说明书及其他各项公开披露

文件及进行其他尽职调查的基础上独立做出的判断，并不依赖监管机关做出的批准或任何其他方的尽职调查结论或意见；

７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遇不可抗力、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机关协商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有

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

以下内容不需发送至东兴证券处

,

但应被视为本认购申请表不可分割的部分

,

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

1

、参与本次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认真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2

、本期债券的申购上限为

14

亿元

(

含

14

亿元

);

3

、票面利率应在簿记建档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

,

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

4

、每个申购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1,000

万元

(

含

1,000

万元

),

超过

100

万元的必须是

100

万元的整数倍

;

5

、票面利率及申购金额填写示例

(

声明

:

本示例数据为虚设

,

不含任何暗示

,

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簿记建档利率区间为

5.50%-6.90%

。某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

,

其可做出如下填写

:

申购利率（

％

） 申购金额（万元）

５．５０％ ３

，

０００

５．７５％＠％ ５

，

０００

６．００％ ２

，

０００

６．３０％ １

，

０００

合计

１１

，

０００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

◆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低于

5.50%,

该认购申请表无有效申购金额

;

◆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高于或等于

5.50%,

但低于

5.75%

时

,

新增有效申购金额为

3,000

万元

,

有效申购总额为

3,0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行利率高于或等于

5.75%,

但低于

6.00%

时

,

新增有效申购金额为

5,000

万元

,

有效申购总额为

8,0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高于或等于

6.00%,

但低于

6.30%

时

,

新增有效申购金额为

2,000

万元

,

有效申购总额为

10,0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高于或等于

6.30%

时

,

新增有效申购金额为

1,000

万元

,

有效申购总额为

11,000

万元。

6

、投资者须通过以下电子邮件地址以电子邮件发送的方式参与本次簿记建档

,

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

现场电话

:

杨景春

13925241907

、宫婷婷

18688722993

、陈惠

18027668372

申购电子邮件地址

:182112176@qq.com

B1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6年 4 月 28日 星期四

主承销商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12、15层)

签署日期:2016年4月


